
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西吉县烟草广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（单位）,区市驻县各单位：

《西吉县烟草广告管理办法》已经县人民政府第 13 次常务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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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吉县烟草广告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烟草广告的监督管理，维护人民身体健

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广告法》）《烟草

管理暂行办法》及烟草专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烟草广告，是指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经

销者（以下简称烟草经营者）发布的，含有烟草企业名称、标识，

烟草制品名称、商标、包装、装潢等内容的广告。

第三条 禁止利用广播、电影、电视、报纸、期刊发布烟草

广告。禁止在各类等候室、影剧院、会议厅堂、体育比赛场馆等

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。

第四条 禁止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电影节目以及报纸、期刊的

文章，变相发布烟草广告。

第五条 在国家禁止范围以外的媒介或者场所发布烟草广

告，必须经省级以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其授权的省辖市广告

监督管理机关批准。烟草经营者或者其被委托人直接向商业、服

务业的销售点和居民住所发送广告品，须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广告

监督管理机关批准。

第六条 烟草广告中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（一）吸烟形象；

（二）未成年人形象；

http://code.fabao365.com/search/wd=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B9%BF%E5%91%8A%E6%B3%95
http://code.fabao365.com/search/wd=%E5%B9%BF%E5%91%8A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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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鼓励、怂恿吸烟的；

（四）表示吸烟有利人体健康、解除疲劳、缓解精神紧张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国家广告管理规定的。

第七条 其他商品、服务的商标名称及服务项目名称与烟草

制品商标名称相同的，该商品、服务的广告，必须以易于辨认的

方式，明确表示商品名称、服务种类，并不得含有该商品、服务

与烟草制品有关的表示。

广告主发布前款规定的广告，应当提供下列证明文件：

（一）由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该企业生产或者经营该商品、

服务资格证明文件；

（二）该商品或者服务在我国取得的商标注册证；

（三）该企业在我国境内实际从事商品、服务的生产或者经

营活动的证明；

（四）广告管理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。

第八条 在各类临时性广告经营活动中，凡利用烟草经营者

名称、烟草制品商标为冠名、冠杯的，不得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电

影、报纸、期刊发布带有冠名、冠杯内容的赛事、演出等广告。

第九条 烟草经营者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报纸、期刊发

布下列广告时，不得出现烟草制品名称、商标、包装、装潢。出

现的企业名称烟草商标名称相同时，不得以特殊设计的办法突出

企业名称。

（一）社会公益广告；



- 4 -

（二）迁址、换房、更名等启事广告；

（三）招工、招聘、寻求合作、寻求服务等企业经营广告；

（四）广播、电影、电视节目首尾处出现的鸣谢单位或者赞

助单位名称；

（五）报纸、期刊报花、栏头上标明的协办单位名称。

第十条 烟草广告中必须标明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忠告语。

忠告语必须清晰、易于辨认，所占面积不得少于全部广告面积的

10％。

第十一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对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

广告发布者依法进行处罚。

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后施行，有效期

2年，自 2022 年 6月 24 日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止。

http://code.fabao365.com/search/wd=%E5%B9%BF%E5%91%8A%E6%B3%95

